
社区综合干预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临床症状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廖小华 彭 洁 蔡海红

【摘要】目的 探讨社区综合干预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及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 3 版) 》( CCMD － 3) 的 76 例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社区综

合干预组( 研究组) 和常规康复治疗组( 对照组) 各 38 例，分别采用社区综合干预法和常规康复法治疗 6 个月。在

干预前及干预后 6 个月末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ANSS) 和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 WHOQOL －
BＲEF) 分别评定精神症状的严重程度和生存质量。结果 社区综合干预 6 个月后研究组与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

92． 1%和 71． 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干预 6 个月后，两组 WHOQOL － BＲEF 4 个领域评分与干预前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两组间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结论 全面利用家庭、社区、社会

等支持资源的社区综合干预模式可能有利于改善精神分裂症症状，增强康复效果和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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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是临床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

题，药物治疗多数情况下对阳性症状控制较好，对阴

性症状、认知功能缺损的改善效果相对欠佳。药物

治疗不是精神疾病治疗的全部内容，还包括心理、家
庭、社交技能、职业康复等方面的治疗，通过它们对

阳性和阴性症状进行控制的同时，患者认知功能得

以改善，社会功能得以恢复［1］。本研究探讨社区综

合干预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生存

质量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以广东省国营东升农场各连队的康复

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 ①符合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 3 版) 》( Chi-
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ease，third edition，CCMD －3)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

诊断标准;②年龄 17 ～ 64 岁;③小学以上文化程度;

④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①严重身体疾

病和脑器质性疾病者; ②研究过程中伴发严重器质

性疾病者;③药物、酒精依赖者; ④哺乳期或妊娠妇

女。符合纳入排除标准共 7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社区综合干预组( 研究组) 和常规康复治疗组

( 对照组) ，各 38 例。研究组男性 14 例( 36． 8% ) ，

女性 24 例 ( 63． 2% ) ; 年 龄 17 ～ 63 岁，平 均 年 龄

( 40． 15 ± 1． 38) 岁; 病程 1 ～ 9 年，平均病程( 3． 20 ±

0． 76) 年。对照组男性 15 例( 39． 5% ) ，女性 23 例

( 60． 5% ) ; 年 龄 19 ～ 64 岁，平 均 年 龄 ( 40． 33 ±
1． 41) 岁; 病程 1 ～ 8 年，平均病程( 3． 18 ± 0． 62) 年。
两组的性别、年龄、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1． 2 方法

1． 2． 1 干预方法 两组均给予利培酮维持治疗，剂

量为 2mg /次，bid。研究组同时由经过培训的高年

资精神科医师进行社区干预: ①签订社区干预服务

协约;②健康教育，在社区通过宣传板报、集中讲课

等方式，将精神分裂症的相关知识进行宣教，并对相

应的预防和护理干预措施进行指导，增强自我防护

意识;③发放康复手册，将复发因素、识别方式、常见

药物不良反应向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介绍; ④建立定

期咨询机制［2］，每 4 周上门为患者服务 1 次。共干

预 6 个月。
1． 2． 2 评价方法 在干预前及干预后 6 个月末采

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
drome Scale，PANSS) 和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

量表简表 (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 － Brief Version，WHOQOL － BＲEF) 评定精神症

状的严重程度和生存质量。疗效评价: PANSS 减分

率≥75%为痊愈，≥50% 为显效，≥25% 为有效，＜
25%为无效。
1． 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8． 0 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 料 采 用 ( x— ± s ) 表 示，干 预 前 后 WHOQOL －
BＲEF 评分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治疗效果计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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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 = 0． 05。

2 结 果

2． 1 治 疗 效 果 6 个 月 后，研 究 组 痊 愈 11 例

( 28． 9% ) 、显 效 15 例 ( 39． 5% ) 、有 效 9 例

( 23． 7% ) 、无效 3 例( 7． 9% ) 、有效率为 92． 1%，对

照组分别为 6 例 ( 15． 8% ) 、7 例 ( 18． 4% ) 、14 例

( 36． 8% ) 、11 例( 28． 9% ) 和 71． 1%。两组有效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3． 89，P = 0． 036) 。
2． 2 WHOQOL － BＲEF 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 4
个领域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
干预 6 个月后，两组 4 个领域评分分别与干预前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两组间比较差异

也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社会和生活能力评分改善幅度比较( x— ± s，分)

组 别 时 间
WHOQOL － BＲEF 评分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关系领域 环境领域

研究组
干预前 14． 21 ± 2． 43 13． 32 ± 2． 35 14． 33 ± 2． 60 11． 20 ± 2． 69

干预后 14． 69 ± 2． 38a 14． 33 ± 2． 49a 14． 74 ± 2． 44a 11． 83 ± 2． 75a

对照组
干预前 14． 15 ± 2． 42 13． 41 ± 2． 58 14． 23 ± 2． 51 11． 12 ± 2． 76

干预后 13． 56 ± 2． 35ab 13． 15 ± 2． 51ab 14． 06 ± 2． 47ab 10． 63 ± 2． 63ab

注: a 与干预前比较 P ＜ 0． 05，b 干预后两组比较 P ＜ 0． 05。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社区综合干预 6 个月后研究组与

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 92． 1%和 71． 1%，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 ＜ 0． 05) 。干预 6 个月后，两组 WHOQOL
－ BＲEF4 个领域评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 ＜ 0． 05 ) ，两组间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表明全面利用家庭、社区、社会、政府

等良好的支持资源，可改善症状，增强康复效果和提

高生存质量，与国内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 － 2］，这可能

与康复环境、社会和家庭成员对患者的态度有关。
社区综合干预，一方面可以使患者治疗的近期效果

得到充分保障，特别能够使患者的家庭、社会经济负

担减轻，使社会因素更加稳定; 另一方面，可以使由

于废用性衰退所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残疾程度明

显减轻，使病人的潜在能力和毅力得到充分的调动

和激发，使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锻炼并提高，帮助患

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返社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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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是为了编制文献索引、检索和阅读而选取的能反

应文章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每篇论文一般为 3 ～ 5 个。尽

量使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编辑的最新版《Index Medicus》
中《医学主题词表(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MESH) 》中的

词或词组。如果最新版 MESH 中尚无相应的词，必要时可采

用习用的自由词并排列于最后。中医药关键词应从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编写的《中医药主题词表》中选

取。有英文摘要的文章，应标注与中文对应的英文关键词。
关键词中缩写词应按《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还原为全

称; 每个英文关键词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大写，各词汇之间用

“;”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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